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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促进部门从整体上提升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和绩效管理等能力和水平，强化预算支出责任，进一步管理和使用好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以后年度资金预算安排及年度绩效评估考核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正科级行政单位，下辖就业服务局、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伤保险中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六个二级机构。
1、人员编制
蓝山县人社局核定行政编制9名，机关后勤服务人员编制2名。本年末实有人数69人，其中行政编制实有人员47人，事业编制实有人员22人，人员严重超编。
2、机构设置情况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设12个机构：局办公室、公务员管理股、规划财务股、绩效评估和为民办实事办公室、就业和职业能力建设股、人力资源开发和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法规监察和劳动关系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股、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工资福利和退休人员管理股、社会保险股、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股。
3、主要工作职能
[bookmark: _Toc413785902]（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起草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对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行综合管理、监督指导、协调服务。
（2）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县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规划，贯彻落实人力资源流动政策，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
（3）负责促进就业工作，贯彻落实统筹城乡的就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就业援助制度，贯彻执行职业资格制度相关政策，统筹建立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贯彻执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拟定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和激励规定及办法。
（4）统筹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贯彻落实城乡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政策和标准，统筹落实机关企事业单位基本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保险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办法并实施监督，编制全县社会保障基金预决算草案。
（5）负责全县就业、失业、社会保险基金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拟订应对预案，实施预防、调节和控制，保持就业形势稳定和社会保险基金总体收支平衡。
（6）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收入分配、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建立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贯彻执行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分配政策，审核县乡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人员的工资、奖金、津补贴标准和离退休费，贯彻落实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福利和离退休政策。
（7）会同有关部门指导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和招聘工作的实施，拟订事业单位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管理办法，参与人才管理工作，综合管理全县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技术队伍建设，综合管理全县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牵头推进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归口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工作，负责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选拔、培养和引进工作。
（8）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政策、拟订安置计划，负责军队转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组织落实部分企业军队转业干部解困政策，协同有关部门做好维稳工作，负责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管理服务工作。
（9）负责行政机关公务员综合管理、执行有关人员调配政策和特殊人员安置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并实施政府奖励制度综合管理全县行政奖励表彰工作。
（10）负责组织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指导建立健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及服务体系；参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实施和服务体系的建立；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农民工工作综合性规范性文件和规划，推动农民工相关政策的落实，配合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11）统筹实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制度、贯彻执行劳动关系政策，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监督落实消除非法使用童工政策和女工、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政策；组织实施劳动监察，协调劳动者维权工作，依法查处重大案件。
（12）归口管理全县外国专家综合管理和引进国（境）外智力工作。
[bookmark: _GoBack]（13）承担县绩效评估委员会办公室和为民办实事日常工作。
（14）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单位整体收支规模及使用方向
1、认真贯彻执行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符合《预算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县财政部门的要求，做到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突出重点，厉行节约，确保人社局部门经费得到正常有效发挥。
2、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强化预、决算编制的严肃性和法律意识，提高依法理财水平，自觉接受社会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圆满完成人社局各项工作任务。
3、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对属政府采购目录的商品采购和劳务需求，要按政府采购的有关程序办理。
2019年收入预算安排数为1028.84万元，全年完成1028.84万元，部门预算安排收支平衡。
[bookmark: _Toc413785903]二、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一）部门收入情况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年初预算数1028.84万元，年内调整后实际执行预算数为1028.84万元，资金已全部到位。具体收入情况见下表2-1：
[bookmark: _Hlk22241145]表2-1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收入预决算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后预算数
	决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028.84
	1028.84
	1028.84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三、上级补助收入
	　
	　
	　

	四、事业收入
	　
	　
	　

	五、经营收入
	　
	　
	　

	六、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七、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1028.84
	1028.84
	1028.84


（二）部门支出情况
根据2019年决算报表，2019年部门决算支出1028.8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28.84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具体支出情况见下表2-2：
表2-2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支出预决算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按支出性质分类）
	年初预算数
	调整后预算数
	决算数

	一、基本支出
	1028.84 
	1028.84 
	1028.84 

	人员经费
	679.47 
	679.47 
	679.47 

	日常公用经费
	349.38 
	349.38 
	349.38 

	二、项目支出
	
	
	

	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1028.84 
	1028.84 
	1028.84 


1、基本支出情况
[bookmark: _Hlk22220440]2019年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028.84万元，决算数为1028.84万元。
2、项目支出情况
根据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2019年度决算报表，项目支出0万元。
3、“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根据2019年决算报表中“三公经费”明细表，“三公”经费本年总支出为36.49万元，与年初预算数相比减少16.51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4.2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年初预算数、上年决算数均无变化；公务接待费为32.98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减少12.02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3.8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3.51万元，与年初预算数相比减少4.49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0.43万元。本年度“三公”经费较去年下降的原因，由于上级提倡厉行节约，尽量压缩开支，故各项开支均减少。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表2-3 2019年“三公”经费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决算数
	2019年
预算数
	2019年
决算数
	超支（+）节约（-）金额差异

	
	
	
	
	与年初预算比
	与上年决算比

	因公出国（境）费
	-
	-
	-
	-
	-

	公务接待费
	36.83 
	45.00
	32.98
	-12.02
	-3.85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3.94 
	8.00
	3.51
	-4.49
	-0.43 

	合计
	40.77 
	53.00
	36.49
	-16.51
	-4.28 


（三）2019年度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bookmark: _Toc413785905]根据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决算报表，2019年年初结转结余0万元，本年收入1028.84万元，本年支出1028.84万元，年末结转结余0万元。
[bookmark: _Toc413785910]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整体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目的是为了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总结项目的建设成效，查找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积累资金管理的经验，探索财政支出整体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整体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整体使用管理效益。
（二）整体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我所对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度财政支出整体评价项目成立了绩效评价组。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方式：一是与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被评价单位资金使用管理及财政资金组织实施管理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对单位评价基础数据资料、辅证材料等进行审查核实。三是实地察看进展情况并进行了实地拍照。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单位基本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四、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根据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状况的概述和分析，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情况如下：
（一）经济效益分析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4579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1686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372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增320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6%以内。创建52家就业扶贫车间，吸纳就业人数2008人，为375名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创造了条件；全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728人次，开展“春风行动”等专项招聘活动共57余场，达成就业意向4000余人；加大劳务协作力度，为6700名在外贫困劳动力腾岗换位，落实青年见习计划，完成就业见习人数103人，新增创业主体2622个，创业带动城乡就业12717人，带动城镇就业3244人，落实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发放贷款1823万元，贴息资金206.134万元。
（二）社会效益分析
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不断提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社保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实施全民参保，建立常态化扩面征缴机制，企业养老保险征缴基金5808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206800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26348人，新开工建筑工程项目参保率100%，失业保险参保19466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在职人数为9183人，参保退休人员4650人。2019年企业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机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支出分别为13434万元、5954万元、21714.66万元、315万元，各项待遇足额发放到位。稳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率先完成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中人”新待遇的计发落地工作，计发率达100%。落实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率，加强社保信息建设，全县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已达35万人，由原来的6个月缩减到10分钟左右，即办即领。
主动监察用人单位134户，涉及职工3897人，接待群众投诉案件56件，结案率100%，为293名农民工追回被拖欠工资303万元，妥善处理各类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受理立案35起，结案率100%，为劳动者追回经济损失39.75万元。
（三）满意度评价
社会公众对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度工作服务满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整体支出大体上符合资金计划要求，总体情况较好，管理较为规范，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但在人员控制、预算调整、政府采购执行等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通过逐项打分，详见《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得分为77分，评价等级为“良好”。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413785917]（一）在职人员控制率超标
根据三定方案：行政编制9名，后勤服务人员编制2名。2019年实际在职人员69人，其中行政编制47人，事业编制22人。人员严重超编，被评价单位解释超编原因为机构改革，人员转隶，未及时修改三定方案。
（二）预算调整率较高
根据年初预算公开表及财政支付系统流水数据，2019年年初预算收支9,004,845.64.00元，追加预算1,775,477.00元。预算调整率19.72%。
（三）政府采购执行率超标
2019年年初预算政府采购495,000.00元，2019年实际执行政府采购912,214.00元，政府采购执行率184.29%。
（四）决算数据与财务数据有差异
2019年财务报表中财政拨款预算收入10,662,085.25元，行政支出10,288,421.54元，决算公开表中收入决算数10,288,421.54元，支出决算数10,288,421.54元。2019年财务报表中人员经费支出6,421,209.19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3,867,212.35元，决算公开表中人员经费支出6,794,662.19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3,493,759.35元。
（五）资产处置不及时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单位账面固定资产723条，资产原值7,874,991.00元，累计折旧2,358,850.80元。其中已停用封存资产144条，资产原值405,909.00元，累计折旧373,147.58元，未及时处理；有部分折旧期已满净值为零的待报废资产，未及时处理；截止2019年12月31日，单位公车已全部上交或处置，无在用公车，但账面仍有2台车辆，未销账。
（六）财务管理欠规范
1、财务审核不严谨
2019年2月第9号凭证，付人才引进试卷费37,950.00元，合同甲方未签字，双方签订时间未填写。
2019年6月第14号凭证，付公车保养费4,243.00元，2018年3月至2019年4月车辆保养费1383元，费用明细单中未填写车牌号；车辆美容费2860元，费用明细单中未填写消费时间、车牌号。
2、支付依据不充分
2019年7月第4号凭证，付餐费11,750.00元，其中接待蓝山县祠堂圩镇老婆源村衔接就业扶贫等工作餐费730元，接待所城镇所城村就业扶贫等事宜餐费792元，仅附介绍信及菜单，无公务接待审批单；园区工业企业招工隐工会议用餐2632元，园区工业企业招工隐工推进会用餐2025元，仅附会议方案及菜单，无参会人员签到表。
2019年6月第11号凭证，付餐费11,042.00元，其中就业扶贫、社保扶贫会议餐费2560元，工业园区企业用工工作会议餐费2620元，仅附会议方案及菜单，无参会人员签到表。
2019年5月第31号凭证，付餐费14,850.00元，其中所城镇清江源村衔接就业工作招待餐费644元，太平圩镇上奎村对接就业医保工作招待餐费893元，祠堂圩镇老婆源村对接贫困户医保工作招待餐费416元，均无公务接待审批单；2018年5月14日“吃空饷”问题专项清查治理工作会议餐费2680元，2018年7月27日劳务协作脱贫工作会议餐费2228元，仅附会议方案及菜单，无参会人员签到表。
2019年8月第6号凭证，付党建朗诵比赛支出18,076.00元，无活动方案或活动通知，其中2400元评委补助，无补助标准。
3、费用报账不及时
2019年3月第16号凭证，付公车维修款16,825.00元，为湘M63669车辆2018年4月-12月维修费用。
2019年3月第30号凭证，付公车平台租车费6,400.00元，为2017年12月-2018年12月租车费。
2019年5月第31号凭证，付餐费14,850.00元，为2018年5月至12月的招待用餐及会议用餐费用。
4、报账发票不规范
2019年8月第20号凭证，付差旅费23,778.00元，其中袁志强出差长沙住宿费888.00元发票抬头为个人。
七、改进措施和建议
（一）严格控制人员超编
单位应提高行政效能，充分考虑财政的供养能力，实有在职人员尽量控制在编制内。按照中央相关文件要求，对局本级现有在职人员进行一次清理，摸清情况，规范管理。严格执行《编制管理条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
（二）加强专项资金预算管理
建议加强对预算编制的指导及建档管理，按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科学地编制项目预算，设定绩效量化目标。项目在实施过程如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应按程序及时调整预算和绩效目标
（三）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账务处理，提高财务信息质量
加强准则和规章制度的学习培训，提高财务人员专业水平，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结合实际情况，科学设置收支科目，规范财务核算，完整披露相关信息，确保决算报表、会计报表、所有账目及原始凭证等会计档案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全面。
（四）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及资产管理
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加强内部控制管理，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五）规范经费支出的管理
公务接待要严格执行《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接待管理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的规定，健全公务接待审批管理制度，严格规范公务接待。要严控陪餐人数，严控接待标准，严格报销程序，不得报销无公函和无实质内容的接待费用，不得超标准、超规格、超规定陪同人数进行公务接待。其他经费支出要严格按照《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务制度》及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健全审批管理制度，严格规范经费支出管理。


附件：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湖南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长沙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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